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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功能分區劃設主要著重處理現行

與未來土地使用制度的銜接，以免影響民眾

既有的土地使用權利。例如過去都市土地、

非都市土地或國家公園等各類土地使用分區

與用地如何轉換至新的功能分區，或是處理

各部門主管機關之間分區劃設、相關法規的

競合與調整。換言之，功能分區僅能解決部

分既有土地使用課題，未能涉及未來發展用

地的規劃。

此外，原住民族土地包含原住民族傳統

領域土地及既有原住民保留地，廣泛涵蓋人

口集居的聚落範圍、農耕、狩（漁）獵、採

集等各類實踐文化的空間，涉及各類國土功

能分區，但目前部落可實際參與的僅有農業

發展地區第4類或城鄉發展地區第3類之劃
設。前項劃設雖可解決105年以前住宅使用土
地不合法的問題，但有諸多的劃設限制及條

件，部落亦無實質決策權，且劃設範圍限縮

於核定部落範圍內，更是無法顧及原鄉各類

型的土地使用問題。

原鄉規劃缺乏基礎調查資料
原住民族分布範圍廣且涉及的土地議題

複雜，各部落因其所處的地理環境條件、族

群特性與文化，以及受到的土地使用法令限

制不同，發展的樣態與需求各有所異，需要

透過詳細的調查才能針對其地方屬性與特性

進行完善的空間規劃。「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以下簡稱鄉規）正是以鄉（鎮、市、

區）為尺度，盤整居住、產業、交通運輸、

景觀及公共設施等課題，針對部落普遍遭遇

的居住空間不足、產業發展受限、缺乏基礎

建設或公共設施服務待提升等現況，進行策

略研擬及因地制宜的規劃，以達到部落永續

發展之目標。

原鄉執行規劃，與在都市截然不同。規

劃初期，須針對相關政策與計畫、社會經

濟、環境資源及國土利用等現況進行資料蒐

2016年國土計畫法通過施行之後，全國國

土計畫復於2018年公告實施，以國土
保安、永續發展為目標，訂有政策性、整體性的空

間發展與土地使用指導原則。就原住民族土地的發

展策略而言，為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與土地利用

之特殊需求，若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及海域，應劃設

適當的國土功能分區分類、推動鄉村地區整體規

劃、訂定原住民族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或擬定原住民

族特定區域計畫，並透過培養原住民部落規劃人才

落實部落自主。本文將從筆者自身參與傳統領域調

查、國土計畫與台東縣金峰鄉原鄉規劃的經驗，檢

討反省國土規劃制度在原住民族地區推動所遭遇的

困境和待解決的難題。

原住民族土地規劃不應限縮在核定部落範圍內
未來全國國土將劃分為四大功能分區，並將採

容許使用制度，以適地適用之精神包容多元的土地

使用。前述功能分區包括「國土保育地區」、「海

洋資源地區」、「農業發展地區」以及「城鄉發展

地區」，各分區訂有不同程度的土地使用原則，並

考量環境資源條件、現況與未來發展需求予以分

類。然而，立意良善的這套新制度，在地方執行過

程中卻遭遇許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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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傳統領域調查

與社區製圖方法進

行 規 劃 （ 正 興

村）。

規劃工作坊中嘉蘭村族人討論居住、產業、公共設施、文化空間等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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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地經驗與傳統生態知識。換言之，國土

規劃的制度如何落實由下而上的參與式規

劃、運用原住民族規劃方法、考量文化特殊

性，以及保障部落在規劃方案的實質決策

權，需要各界共同努力推進。

期盼傳統領域土地調查與權利儘速落實
原住民族土地的空間規劃往往忽視原住

民族固有權利，未關注部落受殖民歷史影響

的困境，以及至今所衍生複雜的土地使用型

態與權利態樣。舉例而言，部落往往無法尋

覓適合設置文化空間與設施的土地，如舉行

傳統祭儀的場地、討論公共事務或傳承文化

的青年會所；又例如部落對於土地使用習慣

並非單一或集約，一塊土地可能具有居住、

農耕、採集或狩獵等多功能的性質存在，且

使用主體可能是個人也可能是集體的家族、

氏族或部落，甚至有跨部落治理的情形。但

國土計畫並不處理該類地權議題，且在實際

執行規劃的過程中亦無法逾越現行法令，導

致族人在文化空間的使用需求難以透過鄉規

解決，國家應有相關的土地政策配

套措施同步進行。

對於部落來說，重要的生活場

域與文化空間包含傳統領域土地，

但過去因國家不正義的土地政策與

制度造成地權的流失，土地成為國

有並受各目的事業法令規範，在國

家發展的計畫中犧牲原住民族的權

益，使得原住民族的土地使用受到

各種箝制。部落在當代國家體制與

文化傳承發展的夾縫中生存，透過

自身力量發展出的土地文化，並無

法直接套用到現行的土地使用分區

分類，需要更細緻的調查與規劃，部落也需

要時間凝聚共識並重整組織量能，梳理未來

發展的藍圖與建立土地使用機制。

整體而言，目前在原鄉地區進行規劃的

各項作業程序與方法，缺乏以原住民族為主

體進行實質規劃的思維，筆者認為傳統領域

調查內容為原住民族土地空間規劃的基礎，

未來仍應持續針對各原住民族的土地分類概

念、個人或集體的使用型態、使用的規範、

使用的主體與範圍等進行更細緻的傳統領域

調查，並研議修訂相關法令，或許才有機會

突破國土規劃體系，落實原住民族土地治理

的權利。

集與圖資交叉分析。然而，在地方政府經費

有限的情形下，原鄉並未獲得充足的資源進

行調查與資料建置，部落基礎資料零碎且不

完整，難以反應真實發展的困境。以居住議

題來說，目前仍以戶籍統計作為人口分析的

基礎，無法呈現部落普遍籍在人不在或戶籍

遷居都市的情形。然而這些因就學、就業而

暫時旅外的原住民家戶，仍會於週間、週末

或因特定節慶、祭典而返鄉，實質上仍有居

住需求。其他如產業資料、農地利用或作物

種植情形、公共設施分布等統計也有同樣的

情形，缺乏以「村」或「部落」為尺度並考

量原住民族文化特性進行的調查與規劃。也

因此，須透過口述歷史、深度訪談或焦點團

體等田野調查方法，了解部落不同的利害關

係人與各組織團體的意見，補足既有資料的

缺陷，以貼近部落實際的現況需求。

以原住民族為主體的規劃與參與仍待落實
從參與原鄉規劃的實務經驗中，筆者肯

認國土計畫法中納入原住民族土地與海域的

概念以及部落諮商同意的精神。但由於國土

計畫體系龐雜，在地方推動的過程中，仍常

發生多頭馬車、執行規劃的團隊缺乏文化敏

感度、資訊傳遞落差甚至錯誤等情形，導致

部落對於國土計畫的政策有諸多誤解和混

亂。此外，規劃術語過於專業、制度轉譯的

困境造成部落參與的門檻與難度很高。

無論是鄉規或是國土功能分區劃設，民

眾參與的制度設計皆仍停留在過去規劃高權

的思維，一般民眾僅有舉行說明會、公聽會

或公開展覽圖冊等基本參與權利，並未納入

原住民族傳統慣習或是部落集體權的設計，

最終規劃方案與計畫擬定的權力，仍掌握在

中央及地方政府之中。

原住民族與土地關係密切，因與土地長

期互動、連結而孕育出各族群特有的語言與

文化，不應在規劃過程中忽略部落原有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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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灣族，台東縣太麻里鄉金崙村

大武窟部落人。國立政治大學民

族學系碩士。現為安磊諮詢顧問

有限公司規劃師。因大學參與搭

蘆灣社而啟發自己的民族意識，

從地政領域跨入民族學領域，長期關注部落發展、傳統

領域議題與原住民族土地政策。

辦理金峰鄉五

村參與式規劃

工作坊。

辦理機關協商會議。


